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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醒前往澳大利亚的旅客关注最新疫情防控

要求的温馨提示

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，自 2023 年 3 月 11 日 00:01 起澳大利亚

取消对中国（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）旅客的行前

COVID-19 检测要求。

鉴于各国出入境政策可能随时发生变化，请搭乘首都航空航班旅客

密切关注目的地政府、机场等部门发布的最新要求，提前确定是否符合

始发地、经停地、中转地或目的地国的所有入境和防疫要求，提前准备

好相关文件。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！

本政策自生效之日起执行，原文件《国际业务提示 023-009 关于提

醒前往澳大利亚的旅客关注最新疫情防控要求的温馨提示 2023-01-20》

作废。

北京首都航空市场营销部国际业务中心

2023 年 3 月 10 日


